
花蓮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人福字第 1130046010 號

主旨：檢送「花蓮縣政府約聘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及「花蓮縣政府約聘

社會工作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各 1 份，並溯自 113 年 1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為配合行政院調增 113 年度軍公教待遇，衛生福利部調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聘用社

會工作人員之薪點折合率，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由現行 138.6 元調整為 143.9 元，其餘實

際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之社會工作人員由 135 元調整為 140.3 元，爰修正旨揭報酬薪

點折合率標準表。

二、有關中央補助款進用之社會工作人員，請依各該補助計畫辦理。

正本：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本縣各鄉鎮市公

所、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本府各處

副本：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先發文後刊登公報）、本府人事處人力任免科（均含附件）

縣 長   徐   榛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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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約聘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

級別
基本
數額

職等
報酬
薪點

每點
折合率

實支數
（元）

離職儲金 12%

總計 自提 6% 公提 6%

地域加
給合理
化方案

東台
加給

630

六
等

280 146.1 40,908 4,536 2,268 2,268 

296 146 43,216 4,795 2,398 2,397

312 145.9 45,520 5,054 2,527 2,527 

七
等

328 145.8 47,822 5,314 2,657 2,657 

344 145.7 50,120 5,573 2,787 2,786 

360 145.6 52,416 5,832 2,916 2,916 

八
等

376 145.5 54,708 6,091 3,046 3,045 

392 145.5 57,036 6,350 3,175 3,175 

408 145.4 59,323 6,610 3,305 3,305 

九
等

424 145.3 61,607 6,869 3,435 3,434 

440 145.3 63,932 7,128 3,564 3,564 

456 145.2 66,211 7,387 3,694 3,693 

472 145.2 68,534 7,646 3,823 3,823 

488 145.1 70,808 7,906 3,953 3,953 

504 145.1 73,130 8,165 4,083 4,082 

520 145.1 75,452 8,424 4,212 4,212 

備註：

一、適用對象：本府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

二、依據：

(一)行政院 79 年 12 月 24 日臺 79 人政肆字第 53044 號函略以，為兼顧服務於山僻、離島地區約

聘、僱人員之辛勞及羅致人才需要，應由各主管機關在同一地區編制內公教員工「地域加

給」之「基本標準」金額範圍內，衡酌實際狀況，提高其酬金薪點折合率標準，不受行政院

訂頒通案薪點折合率最高標準之限制。

(二)衛生福利部 113 年 1 月 11 日衛部救字第 1131360106 號函。

三、離職儲金提撥總額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標準所計算之月支報酬為準；其未達通案最高標準

者，以實際月支報酬為準。

四、本表離職儲金公自提金額，自 1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五、中央補助款進用之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請依各該補助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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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

級別
基本
數額

職等
報酬
薪點

每點
折合率

實支數
（元）

離職儲金 12%

總計 自提 6% 公提 6%

地域加
給合理
化方案

東台
加給

630

六
等

280 142.5 39,900 4,536 2,268 2,268 

296 142.4 42,150 4,795 2,398 2,397 

312 142.3 44,397 5,054 2,527 2,527 

七
等

328 142.2 46,641 5,314 2,657 2,657 

344 142.1 48,882 5,573 2,787 2,786 

360 142 51,120 5,832 2,916 2,916 

八
等

376 141.9 53,354 6,091 3,046 3,045 

392 141.9 55,624 6,350 3,175 3,175 

408 141.8 57,854 6,610 3,305 3,305 

九
等

424 141.7 60,080 6,869 3,435 3,434 

440 141.7 62,348 7,128 3,564 3,564 

456 141.6 64,569 7,387 3,694 3,693 

472 141.6 66,835 7,646 3,823 3,823 

488 141.5 69,052 7,906 3,953 3,953 

504 141.5 71,316 8,165 4,083 4,082 

520 141.5 73,580 8,424 4,212 4,212 

備註：

一、適用對象：本府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以外，實際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之社會工作人員。

二、依據：

(一)行政院 79 年 12 月 24 日臺 79 人政肆字第 53044 號函略以，為兼顧服務於山僻、離島地區約

聘、僱人員之辛勞及羅致人才需要，應由各主管機關在同一地區編制內公教員工「地域加

給」之「基本標準」金額範圍內，衡酌實際狀況，提高其酬金薪點折合率標準，不受行政院

訂頒通案薪點折合率最高標準之限制。

(二)衛生福利部 113 年 1 月 11 日衛部救字第 1131360106 號函。

三、離職儲金提撥總額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標準所計算之月支報酬為準；其未達通案最高標準

者，以實際月支報酬為準。

四、本表離職儲金公自提金額，自 1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五、中央補助款進用之社會工作人員，請依各該補助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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